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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89           证券简称：新海宜           公告编号：2016-031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分别于

2015年 9月 2日和 2015年 9月 22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

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经慎重考虑，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持

有人会议及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决定终止本次第二

期员工持股计划事项，公司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情

况如下： 

一、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基本情况 

1、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拟筹集资金总额上限为8,000万元，资金来源为员工合

法薪酬、自筹资金等。 

单个员工必须认购1万元的整数倍份额，且最低认购金额为5万元（即5万份），

但任一持有人所持有员工持股计划份额所对应的标的股票数量累计不超过公司

股本总额的1%，且各期员工持股计划份额所对应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公司股本

总额的10%；员工持股计划持有的股票总数不包括员工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上市前获得的股份、二级市场自行购买及股权激励获得的股份。  

2、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成立后全额认购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设立兴证

资管鑫众N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次级份额，兴证资管鑫众N号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份额上限为2亿份，按照1.5:1的比例设立优先级份额和次级份额，兴证资管鑫

众N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主要投资范围为新海宜股票。 

3、鑫众N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存续期内，优先级份额按照届时签订的资产

管理合同约定优先获得收益。公司控股股东为鑫众N号集合计划优先级份额的权

益实现提供担保。对于次级份额而言，通过份额分级，放大了次级份额的收益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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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若市场面临下跌，次级份额的跌幅可能大于本公司股票跌幅。 

4、兴证资管鑫众N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拟以二级市场购买（包括但不限于

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法律法规许可的方式取得并持有标的股票。  

5、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为36个月，自本员工持股计划成立之日起算，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届满后自行终止。本员工持股计划的锁定期为12个月，

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鑫众N号集合计划名下之日起算，本员工持

股计划的存续期届满后自行终止。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详细情况见刊登于 2015 年 9 月 7 日及 2015 年 9 月 23 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内容。 

二、公司在推进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期间所做的主要工作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独

立董事对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进

行了核实并发表了审核意见，公司聘请律师事务所对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公司召开了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第二期员工

持股计划；参与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的管理层和员工积极筹款，管理层与银行对

接，启动配资前期工作。 

三、终止实施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原因和对公司的影响 

1、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终止的原因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买入公司股票数量为 0，由于

目前公司股票正在停牌，预计截止 2016 年 3 月 22 日（即股东大会召开后六个月

期限届满前），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买入股票数量为 0，因此本次员工持股计划

将自然终止。 

经与公司员工代表沟通，参与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员工均认为公司管理层

考虑实施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是为了建立和完善劳动者与所有者的利益共享机

制，将公司与个人共同持续发展紧密结合，有利于公司健康长远发展，对本次员

工持股计划表示认可。但公司在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之

后，因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敏感期及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等因素，导

致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没有合适的交易时间买入公司股票。截止 2016 年 3 月 22

日，股东大会召开后六个月期限届满前，预计公司无法完成股票购买，经审慎研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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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公司决定终止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 

2、终止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终止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不会对公司发展战略、经营规划等方面造成

重大不利影响，也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且公司第一期员

工持股计划顺利实施，其参与人员范围已涵盖了公司主要董事、监事、高级技术

人员及其他技术骨干人员，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公司员工与公司利益共享。

公司后续还将继续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及员工意愿，选择合适的方式，努力建立长

期有效的激励机制，以实现公司和员工个人的共同发展。 

 

特此公告。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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